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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泉州开发区绿色数字技改专项行动

扶持政策

1.支持企业加大技改投入。支持制造业企业采用先进适用

的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工艺和新标准实施技术改造，对经区级

以上（含区级）发改或工信部门备案核准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、

且纳入工业固投库的工业技改项目，若当年内购置生产设备总

额在 200 万元以上，区财政按当年度生产设备投资额（不含税）

的 3%给予补助，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科

技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
2.实施技改成效贡献奖励。对实际技改投资 5000 万元以上

的省级重点技改项目，以企业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前 1 年对财政

贡献地方留成部分为基数，从完工投产当年起连续 3 年，第一

年由市、区两级财政按企业对财政贡献地方留成增量部分给予

100%奖励，第二年由市、区两级财政按企业对财政贡献地方留

成增量部分的 80%给予奖励，第三年由市、区两级财政按企业

对财政贡献地方留成增量部分的 60%给予奖励。(责任单位：科

技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
3.鼓励基金参与技改投资。鼓励和支持国企和政府投资基

金发挥引导带动作用，加强与优秀基金管理团队、金融机构和

行业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，构建绿色数字技改产业股权投

资基金群，赋能企业绿色技改实施。对参与企业技改投资的产



- 2 -

业股权投资基金，所投资项目退出或获得一次性收益，由市、

区两级财政按形成的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50%给予奖励，单

笔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创业服务中心、科技

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
4.鼓励首台（套）关键技术攻关。对获得国家首台（套）重

大技术装备保费补贴的企业，区财政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配套奖

励;对被评定为省级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和智能制造装备的

装备产品，区财政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的补助。(责任单位：科

技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
5.支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。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

院所或产业园区平台共同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，对新认定的国

家级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，区财政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30 万

元的一次性配套奖励。支持企业创建各级企业技术中心，对新

认定的工业和信息化类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，

区财政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的一次性配套奖励。

鼓励企业技术中心进行研发设备升级换代，对新获得市级（含）

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引进和购置研发设备补助的企业，在市补助

的基础上，区财政按 1:0.5 的比例给予配套补助，单家企业最

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支持企业发展工业设计，对获得国家级、省

级、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，区财政一次性分别给予 25 万元、

10 万元、5 万元配套奖励，对获得国家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的

企业按补差奖励。(责任单位：科技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
6.推动企业创新研发。支持企业实施科研重大项目“揭榜

挂帅”技术攻关，对本地龙头、骨干企业联合在泉科研院所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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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知名高校、研究机构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难题，由科经

局协助企业向市级申请，对项目揭榜方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项

目经费支持。支持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，实施“人才+团队

+项目”精准引才，对龙头企业引进掌握高新技术领域关键核心

技术，具有国际国内或行业先进水平的人才团队，由人才办联

合科经局协助企业向市级申请，每个团队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

万元经费支持。(责任单位：科技经济发展局、党群工作部、财

政局）

7.支持绿色制造项目发展。对列入国家绿色工厂、绿色园

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名单的企业，由科经局协助企业向市

级申请，每家给予 20 万元的资金奖励；对列入国家绿色设计产

品示范名单的，由科经局协助企业向市级申请，每个产品给予

1 万元的资金奖励，单家企业当年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；对列

入省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名单的企业

（园区）给予配套支持，由科经局协助企业向市级申请，每家

企业（园区）奖励 10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科技经济发展局、财

政局）

8.支持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融资。做好金融政策宣传服务，

引导企业抢抓碳达峰、碳中和政策窗口期，结合自身实际需求，

用足用好绿色金融工具和产品，有效解决经营发展资金需求。

对企业发行碳中和债等绿色企业债券融资，且债券利率高于当

期五年期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的，高出部分由市、区两级财政

给予贴息补助，补助期限按债券存续期计算，最长不超过 3 年。

(责任单位：创业服务中心、科技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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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支持企业上云上平台。推动企业基础设施、平台系统和

业务应用上云，对年度云服务费超过 5 万元的企业，由科经局

协助企业向市级申请，按照服务费不高于 30%给予上云企业补

助，单家使用企业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

科技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
10.实施工业互联网示范工作。鼓励各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加

快转型升级步伐，实施工业互联网示范工程，对工业互联网示

范项目，由科经局协助企业向市级申请，按与信息化相关软硬

件投资额 10%的比例给予提供“互联网+”解决方案或服务产品

的企业补助，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(责任单位：

科技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）


